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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伴随着数字经济的繁荣和全球化的深入，全球数字游民规模持续扩张并加快流动，
成为新兴的国际移民群体，带来移民治理新挑战。 在对外籍数字游民行为活动进行多维度解析

的基础上，比较分析国内外的外籍数字游民移民治理实践，梳理出我国当前存在签证适配性差、
远程工作规范空缺、管控规则滞后、社会融入薄弱等现实困境，结合实际提出观念革新、法规完

善、技术赋能、多元共治及融入支持等治理优化方案，全面提升我国移民治理效能。
　 　 关键词：外籍数字游民；移民治理；签证政策

　 　 中图分类号：Ｄ５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３０４０（２０２５）０５－００９９－１４

　 　 作者简介：周明，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涉外警务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刑法学博士；苏钦，
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研究生。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互联网信息技术迭代发展，数字化浪潮深度扩散，“数字游民”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ｏｍａｄｓ）作为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职业形态应运而生。 依托互联网平台和数字技术，数字游

民通过信息设备远程工作并取得收益，从而彻底摆脱工作的空间束缚，过上现代“游牧式”生活。
其中，选择跨境旅居的数字游民进一步突破了国界限制，形成新型国际移民群体“外籍数字游

民”。 根据 ＭＢＯ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发布的 ２０２４ 年度数字游民报告，仅在美国，数字游民群体规模已超

１８１０ 万人，五年内涨幅达到 １４７％ ，其中，有 ４９％的数字游民计划进行跨国旅居，成为跨境流动

的新型国际移民群体。① 数字游民的跨境流动给东道国带来移民管理新问题，对各国移民治理

体系和治理效能构成现实挑战。 目前，我国尚未形成体系化的外籍数字游民移民治理方案，其
高频流动的“游牧式”生活方式与传统移民管理体系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亟待探索外籍数字游

民移民治理新模式。
我国数字游民相关研究相较美欧学界起步较晚，整体关注度不足，②现有文献大多聚焦于国

内数字游民的发展趋势、生活方式、生成逻辑、社会影响等现象层面的讨论及其背后的社会学反

思，缺乏治理层面的研究成果。 本文从移民治理的视角剖析我国外籍数字游民的治理问题，并
通过借鉴国际经验提出我国治理体系的完善进路，从而推动外籍数字游民移民治理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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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籍数字游民概述

（一）外籍数字游民的概念界定

“外籍数字游民”概念界定的主要难点在于对“数字游民”概念本身的辨析。 当前，“数字游

民”一词已被媒体广泛使用而频繁见诸报端，用以描述新一代自由职业者利用笔记本电脑一边

工作一边旅行的全新生活状态，然而，学界对该词仍未形成广泛认可的确切定义。 自 １９９７ 年牧

本次雄（Ｔｓｕｇｉｏ Ｍａｋｉｍｏｔｏ）和大卫·曼纳斯（Ｄａｖｉｄ Ｍａｎｎｅｒｓ）首次预测性地提出“数字游民”概念

后，①众多学者陆续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定义，形成不同学术观点。 持“数字工作说”的学者

认为，基于数字网络和数字技术的游牧式生活是数字游民的核心特征，强调不具备数字知识和

网络技能的人应当被自然地排除在数字游民范围之外。② 持“自主流动说”的学者重点关注数

字游民对旅居时间、地点、频次等所享有的决策自主权，认为自主自决贯穿于数字游民生活的始

终，是其区别于“商务旅行”的关键。③ 认可“工作生活平衡说”的学者认为数字游民既非被旅行

耽误的职工，亦非困于笔记本电脑前的旅行者，而是以旅居生活消除职业倦怠，以数字工作维持

长期旅行，追求工作生活的高度平衡的新群体。④ 支持“旅行频率说”的学者将旅行频次高低作

为数字游民和远程工作者的区分标准，认为高频次的旅行意味着数字游民真正将旅行作为个体

的常态化生活方式，而非仅仅作为休闲消遣。 此类学者一般将一年三次以上前往非自己或亲友

居住地的旅行频次作为数字游民的认定标准。⑤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ＵＮＷＴＯ）综合多方看法，提出官方性质的定

义，认为数字游民即利用数字技术在自主选择的地方生活和工作，并通过远程工作和旅行的方

式将工作与休闲相结合的人群。⑥

“外籍数字游民”是在“数字游民”一词的基础上进一步限缩其范围的结果，是站在东道国

或游民输入国的立场上，重点关注数字游民中跨国流动的一部分而产生的概念。 值得特别关注

的是，这里“外籍”一词绝非仅仅对数字游民个人国籍身份的框定，更主要的是对其所服务的公

司的归属国或其经济收益的来源国进行的限定。 一般而言，只有服务于外国公司并且从东道国

之外获取经济收益的外国人才可能被认定为“外籍数字游民”，从而被授予签证并合法地入境和

居留。 从各国有关数字游民的政策和规定不难看出，世界各国对外籍数字游民的普遍欢迎态度

是建立在其不侵占东道国劳动力就业机会的基础上的，“外籍”一词更关键的作用是代表了东道

国的国家利益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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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游民跨境流动的驱动机制

全球数字游民群体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热衷于跨境旅居，逐步成为

国际移民的一部分。 大批数字游民开展跨境流动的国际现象是多重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将深刻影响全球数字人才流动的格局。

首先，全球互联网络和数字基础设施的飞跃式发展构成了数字游民跨境流动的技术基础。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ＧＳＭＡ）在其《２０２５ 移动经济报告》中指出，到 ２０２４ 年底，全球已有 １２１
个市场的 ３０５ 家运营商推出商用 ５Ｇ 服务，５Ｇ 连接总数已突破 ２０ 亿。① 在线办公软件、全球支

付系统、云计算平台等也在持续完善，人们通过线上操作能够完成更多的工作，数字基础设施的

全球扩展和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给数字游民更远距离的跨国旅居生活提供了可能。 其次，数字

游民个体的经济理性驱使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更低成本、更高回报的旅居目的地。 通过引入

“地理套利”②的概念可以观察到，数字游民倾向于从高收入的地区赚取经济收益，选择低消费

的地区旅居和生活，最大限度地平衡生活成本与收入，从而获得更好的体验，数字游民通过跨国

流动往往能享受更明显的地理套利效益。 此外，世界各国陆续推出的友好型政策成为数字游民

跨国流动的助推因素。 为吸引更多高素质的数字游民群体入境并刺激当地经济发展，越来越多

的国家推出专门的“数字游民签证”，在入出境、停居留等方面给予外籍数字游民更大的便利，部
分国家甚至出台税收减免政策，形成全球“税收洼地”，这对高薪数字游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最后，跨国旅居生活作为全球数字游民的普遍追求，已成为游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跨国旅

居为数字游民带来独特的国际视野、跨文化的生活体验及丰富的履历背景，从而帮助数字游民

找到这种现代化游牧式生活的价值与意义，满足其情感需求和文化期待。
可以预见，未来技术基础、经济理性、政策支持、游民文化等多元因素的复合驱动效应将更

加突出，而跨境旅居的门槛和限制将持续降低，跨境流动的数字游民规模将不断扩张，而数字游

民的移民治理问题亦将成为重要的全球性议题。

二、我国外籍数字游民的双重影响及治理实践

我国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和高度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是全球数字游民

迁徙的主要目的地国家之一。 伴随着近年来出入境便利政策的陆续出台，我国对全球数字游民

的吸引力持续上升，北京、上海等城市逐步成为全球数字移民的重要聚集地，特别是京津冀（天
津滨海）数字游民国际人才港（以下简称“京津冀数字游民国际人才港”）、上海漕泾数字游民国

际村等大批国际化数字游民社区建设的快速推进，正在吸引更多外籍数字游民选择来华，过上

“旅居中国，服务全球”的生活。 在华外籍数字游民的迅猛增长给我国社会带来了双重影响，对
我国移民治理的实践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外籍数字游民对我国社会的双重影响

作为一类崭新而特殊的移民群体，外籍数字游民在经济、文化、治理等领域对我国社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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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影响，并呈现出“双刃剑式”的双重效果。
１． 积极影响。 在社会经济方面，外籍数字游民往往被各国认为是“最理想的入境者”，通过

远程工作实现就业的数字游民既不会抢占当地工作岗位，又能为当地带来旅居消费，刺激当地

旅游、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的发展。① 在我国，大批外籍数字游民选择避开都市，深入村庄，以
获得更贴近自然的休闲体验，其线上宣传和生活消费对我国乡村振兴和社会经济发展有明显的

促进作用。
在文化交流和国际交往方面，外籍数字游民是绝佳的文化传播使者，该群体往往拥有丰富

多元的文化背景和影响力巨大的数字媒介，有益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 在 Ｎｏｍａｄ Ｌｉｓｔ、
Ｒｅｍｏｔｅ 等数字游民社交媒体上，大批在华外籍数字游民在线分享其真实生活体验，塑造了“生活

便利”“基建完善”“安全宜居”等良好的中国城市形象，有助于打破西方个别媒体和政客对我国

国际形象的恶意抹黑，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在技术发展与人才竞争方面，数字游民往往具备较高的学历背景和技术能力以支持其远程

工作，属于宝贵的人才资源。 当前，世界各国人才竞争愈发激烈，我国高技能人才需求依然巨

大，在华外籍数字游民是潜在的智力资源，发挥好其技术外溢和技术传播作用有益于我国数字

技术的持续发展。
２． 消极影响。 作为一类崭新的移民群体，外籍数字游民对我国社会具有外来移民所固有的

一些消极影响和潜在风险，如游民短期集中涌入一地可能造成旅居地资源紧张、公共服务压力

骤增、物价上扬等问题。
而除此之外，由于数字游民的特殊属性，其对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带来多方面的治理压力

和挑战，极易冲击我国社会秩序，导致不同领域的治理风险。 在税收领域，由于税法对该群体的

境外薪酬缺乏监管规定，外籍数字游民可能存在偷税漏税的违法行为。 在数据安全领域，外籍

数字游民的远程工作行为牵涉数据跨境流动问题，可能涉及敏感数据的处理和涉密数据泄露等

安全风险。 在社会治安领域，外籍数字游民极易因其特殊的工作方式、生活习惯及文化差异而

引起各类纠纷，甚至产生与当地社会的隔阂，造成社会治安风险的增加。

（二）我国外籍数字游民的移民治理实践

伴随在华外籍数字游民规模的持续扩张，我国的移民治理实践也在同步深化发展。 目前，
我国针对外籍数字游民尚未形成完善的治理体系，但已在部分领域和部分地区取得成功经验，
形成“签证政策优化、游民社区建设、前沿地区试点、国际治理合作”的实践路径，为未来的治理

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签证政策创新赋能高水平对外开放，外籍数字游民入境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 尽管我国目

前尚未推出专项的“数字游民签证”，但是外籍数字游民仍可以申请旅游、探亲、商务等类型签

证，甚至通过免签途径入境。 近年来，国家移民管理局不断优化入境免签、过境免签、口岸签证

等便利化签证政策，同时扩大免签入境海南事由范围，赋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大幅降低了外

籍数字游民来华门槛，全面增强我国对数字人才的吸引力。② 此外，根据数字游民高频流动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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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姚建华、朱燕钦：《全球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省思》，《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２４ 年第 ９ 期。
参见《１ 至 ８ 月 ４． ６ 亿人次出入境 免签入境外国人同比上升 ５２． １％》，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１８ 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官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ｉａ． ｇｏｖ． ｃｎ ／ ｎ８９７４５３ ／ ｃ１７４４２８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ｈｔｍｌ，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２０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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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特征，我国签证政策还在入境次数、停留期限等方面提供更多弹性空间，便利在华外籍数字游

民灵活调整旅居规划。
各地深入推进国际数字游民社区建设，依托特色项目构建一站式外籍数字游民工作生活空

间，强化数字游民的服务和管理。 在实践中，我国逐步探索出“地方政府引导 ＋ 企业平台运营”
的国际数字游民社区建设路径，在地方政府灵活的政策支持下，平台企业进行市场化运营，为在

华外籍数字游民提供适配的办公生活空间和创新创业机遇，将单一的国际数字游民聚居区转化

为数字产业“孵化器”，更大限度地发挥外籍数字人才对我国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 例如，天津

市滨海新区主导打造京津冀数字游民国际人才港，开辟国际数字游民公寓，不仅推出办公、社
交、学习、休闲等多样化服务，还定期举办国际数字游民创新论坛，提供丰富的数字技术应用场

景，形成数字创新中心，吸引高素质数字化人才“留下来”。①

对外开放前沿区域“先行先试”，试点推出创新政策，成为我国外籍数字游民移民治理的“试
验田”。 在全球数字游民的浪潮下，我国对外开放前沿地区抓住契机积极探索，率先突破传统移

民管理体系，结合自身政策和区位优势不断调整移民治理举措，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 其中，作
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海南自贸港创新推出大批工作生活便利化与税费优惠政策，精准

回应来琼外籍数字游民的核心需求。 在出入境管理方面，海南省推出线上住宿登记系统和证件

加急办、就近办服务，实现动态管控，满足外籍数字游民高频流动的特殊需求。 在就业管理方

面，海南省编制《海南自由贸易港认可境外职业资格目录清单》，为高技能外籍数字游民转为工

作类居留提供便利，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 在移民融入方面，海南省发放《外籍人士在琼服务手

册》，推出“一站式”办事指南，为外籍数字游民提供医疗、社保、金融、法律各方面公共服务，大幅

消除其社会融入的阻碍因素。②

积极参与并推动完善全球数字游民治理协作机制，通过双边、多边渠道实现外籍数字游民

治理的国际合作。 北京、天津、上海三市加入了“全球数字游民共建联盟”，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等

全球数字游民聚集城市开展治理合作，在信息、技术及项目等方面互联互通，提升治理实效。③

此外，我国与德国、韩国、日本等国签署了双边社保协定，给予外籍数字游民在华的社会保障服

务，为其社会融入提供支持。
综上，我国当前的外籍数字游民治理实践呈现出宏观推进与地方创新并重、国内治理与国际

协作兼顾的阶段性特征，但仍存在举措零散、突破有限等问题，未来治理模式有待进一步优化完善。

三、外籍数字游民移民治理的现实困境

虽然我国在外籍数字游民的移民治理方面逐步探索出不少卓有成效的治理举措，取得了一

定的治理效果，但由于法律规范的不足和传统治理模式的桎梏，我国目前对外籍数字游民的移

民治理路径不够完善，在多方面产生现实困境，未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数字游民的扩张浪潮，不利

于我国吸引全球数字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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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滨海新区人才办：《滨海新区中国北方首家数字游民国际人才港揭幕》，《求贤》２０２５ 年第 ３ 期。
参见《“外籍人员在海南工作生活便利化举措”新闻发布会》，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１８ 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官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ａｉｎ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ｈａｉｎａｎ ／ ｚｘｘｘ ／ ２０２４０４ ／ ２ａ０ａｅ５ｆ６５１７ａ４０ｄｅ９６６ｂｆ０３ｂ１１３０ｅ９９２． 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２０ 日访问

参见《中国北方首家数字游民国际人才港揭幕》，２０２５ 年 ３ 月 ２ 日，中国日报网，ｈｔｔｐｓ： ／ ／ ｔｊ．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ｃｎ ／ ａ ／
２０２５０３ ／ ０２ ／ ＷＳ６７ｃ３ｅ７ｄ２ａ３１０５１０ｆ１９ｅｅ９４９２． ｈｔｍｌ，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２０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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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动属性冲击移民管控秩序

长期以来，来华居留的外国人大多基于学习、工作、团聚等传统事由，往往居住于就读学校、
工作单位、团聚亲属等在华邀请人或单位的所在地，其在华活动范围较为固定，境内流动频次较

低。 由此，我国形成了“静态管控”的移民管理模式，执行外国人住宿登记、发证单位负责等“属
地管辖”的移民管理方式。 然而，外籍数字游民的活动规律与传统的移民群体存在显著差别，高
频流动、多地旅居的现代“游牧式”生活是其固有属性，跨区域的迁移成为其生活常态。 这与传

统的静态化移民管控体系形成剧烈冲突，违法风险和治理摩擦骤增，冲击了旧有移民管理秩序。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以下简称《出境入境管理法》）第 ３３ 条，外

国人居留证件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须在 １０ 日内至居留地出入境管理机构办理变更手续，逾期

不办将面临相应处罚。 对于高频流动的外籍数字游民而言，旅居地、居留事由等登记信息常常发

生变动，繁琐的变更手续将严重妨碍其旅居计划实施；此外，续签、换发等签证业务又须返回签发

地办理，外籍数字游民需要随时警惕因逾期不办而违法受罚的风险，难免影响其旅居体验感。
其次，《出境入境管理法》第 ３９ 条规定了外国人住宿登记制度，在华外国人须在入住后 ２４

小时内在居住地公安机关办理登记。 外籍数字游民在华高频流动，频繁更换住宿位置，需多次

办理住宿登记，这给其工作生活带来较大负担。
最后，在出入境边防检查工作方面，有学者指出全球数字游民属于“机会主义者”，在面对主

权国家的出入境管控时擅长发挥“边境艺术”，他们在数字游民社群平台上分享通关经验，交流

伪造证件等非法通关方式，以实现其通过边检的入出境目的。 大批外籍数字游民精通各类通关

技巧，这给出入境边检部门的边防管控工作带来巨大挑战，边检工作的难度显著增加。①

（二）签证种类难以适配游民身份

作为一类新兴的移民群体，我国外籍数字游民数量正在迅猛增长，然而，我国目前尚未推出

专项的“数字游民签证”，且现行签证体系下，并无适当的签证类型可以适配外籍数字游民在华

的工作生活特征，造成外籍数字游民所持签证和在华实际活动不符的现状。
具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第 ６ 条具体规定了我国现行的签证

体系，普通外籍人士主要通过申请旅游（Ｌ 字）、工作（Ｚ 字）、团聚（Ｑ１、Ｑ２ 字）、学习（Ｘ１、Ｘ２
字）、商贸（Ｍ 字）等签证入境停留或居留，每类签证仅准许持证人按规定在华进行特定类型的活

动，并对应设定不同的在华停居留期限，持证人在华从事与签证准许事项不符的活动将可能导

致违法后果。 对于外籍数字游民而言，这种“非黑即白”的刚性分类逻辑与其“生活和工作兼

顾”的弹性活动特征形成现实矛盾。 例如，持旅游、团聚等非工作类签证入境的数字游民按规定

不得在华从事任何工作，其远程工作并取得报酬的行为合法性存在风险；而办理工作类签证的

前提是为中国雇主工作，这可能使其放弃为境外雇主服务的远程工作，也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

的“外籍数字游民”。 此外，旅游、商贸等签证的停留期限往往较短，无法满足外籍数字游民“在
旅游地生活”的长期居留需求，使其不得不通过“离境续签”等繁琐方式维持游民式生活，引起诸

多不便。
在实践中，签证种类和数字游民身份不适配会引发治理对象和治理主体的“双向困境”。 一

方面，对于外籍数字游民而言，现行签证体系无法满足其在华远程工作和旅居生活的特殊需求，

·４０１·

① Ｓｅｅ ＫＡＮＮＩＳＴＯ Ｐ．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Ｍｏ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 ．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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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申办和持有“不合身”的签证在华停留或居留，形成签证种类和数字游民

身份的错位与裂痕。 这不仅会影响其在华的旅居体验，还会使其面临签证种类与实际活动不相

符的违法风险；另一方面，对于移民管理部门而言，外籍数字游民作为独立的一类移民群体，不
同个体却又持有不同类别的签证，工作人员几乎无法通过签证信息将外籍数字游民与普通旅客

区别开来，导致后续的移民监管工作难以有效开展，移民违法风险增长，移民治理难度升高。

（三）在华远程工作缺乏规范管理

服务境外雇主的数字化远程工作是外籍数字游民区别于其他移民群体的核心特征，也是各

国外籍数字游民移民治理的主要难点之一。 西班牙、加拿大、日本等多国已经将外籍数字游民

远程工作的真实性审查与薪酬来源监管作为重要治理内容，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对此进

行细致规范。 然而，我国目前关于外籍数字游民在华远程工作问题的规定存在缺漏，无法将其

通过数字网络服务外国雇主并获得报酬的工作行为纳入治理框架，导致一系列问题。
首先，“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法律定义模糊。 ２０１７ 年修订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

定》是目前外国人在华就业、工作及获取报酬的主要法律依据，然而，该法对“外国人在中国就

业”这一概念的界定十分模糊，外籍数字游民远程工作的法律定性不明确。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

管理规定》第 ２ 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指“没有取得定居权的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依法从事

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的行为”。 至于外国人在华开展线上远程工作是否属于“在中国境内

依法从事社会劳动”，以及在华从境外公司线上获得薪金的活动是否属于“在中国境内取得劳动

报酬”等问题，该规定均无细致回应，外籍数字游民远程工作行为的法律属性长期悬置，其取得

境外报酬的合法性受到质疑。
此外，外籍数字游民在华远程工作的申报程序规范缺失。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对

外国人来华为中国雇主工作的就业活动制定了十分详细的程序规范，要求外国人办理工作（Ｚ
字）签证入境，并在中国用人单位的支持下办理外国人就业许可、工作类居留许可等一系列证件

后才可合法入职工作，在此过程中，移民管理部门和人社部门等政府机构会进行严格的审核审

查，从而强化移民监管、维护国内劳动市场稳定。 然而，我国目前并无面向外籍数字游民在华远

程工作的程序规范，尚无针对外国人远程工作资质、与外国雇主劳动合同真实性等方面的审查

审核或备案机制。 在实际工作中，即使外国雇主愿意配合为外籍数字游民申办相关证件，也无

可操作性强的具体办理手续与程序。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外籍数字游民陷入合规困境，可能选

择不申报工作状态、不办理相应许可，而由于线上工作无实体经营的特征，移民管理部门可能难

以及时对其开展监管。 近年来，部分外籍人士未取得工作许可就进行网课教学、直播带货、软件

设计等在线工作，构成非法就业，凸显了我国对在华外国人在线工作强化监管的必要性。①

（四）数字游民社会融入困难重重

相较于其他外来移民群体，外籍数字游民的社会融入更为困难，不仅要面对其母国文化背

景与东道国社会文化之间的差异，还要解决“数字游牧”这一新型生活方式与传统生活方式之间

的摩擦。 现实中，我国外籍数字游民的社会融入过程困难重重，纠纷矛盾频发，整体的移民融入

效果有限，不仅会影响外籍数字游民的在华体验，更可能影响当地社会的秩序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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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数字赋能揪出非法外教 促推有效治理空壳公司》，２０２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ｐｐ． ｇｏｖ． ｃｎ ／ ｓｐｐ ／ ｌｌｙｊ ／ ２０２４０８ ／ ｔ２０２４０８１４＿６６３１５１． 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５ 年 ９ 月 ２０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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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冲突方面，外籍数字游民独特的“游牧式”工作生活方式与我国“安土重迁”“安居乐

业”的传统观念构成直接冲突，本地居民，特别是年长一辈往往认为该群体“游手好闲”“不务正

业”，是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于是选择远离、躲避来减少交往，以免受到不良影响，从而造成

对外籍数字游民的社群孤立。 在社交交流方面，外籍数字游民倾向于选择线上远程社交，而对

与本地人的面对面交流却并不热衷，从而造成其社交网络的“脱实向虚”，使其社会融入难度增

加。① 在生活习惯方面，外籍数字游民大多需要跨时区远程工作，这导致其经常昼夜颠倒，其作

息规律可能影响当地邻里、居民的生活节奏，从而导致矛盾纠纷频发。 在社区融入方面，数字游

民频繁流动，居住地不固定，无法深度参与社区活动，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群，通常在社区活动

中扮演“过客”的角色。 在政府政策方面，我国目前移民融入的支持政策主要关注永居外国人、
高技能人才、归化入籍人员等重点群体，给予其文化适应、社保、医疗等方面的保障，但因外籍数

字游民生活的巨大不确定性，相关政策难以实施，移民融入水平较低。

四、外籍数字游民移民治理的域外经验

面对全球数字游民浪潮促生的国际移民治理新问题，各国政府积极探索新型治理模式和治

理体系，试图在全球数字人才竞争中争取到更大优势，抢占数字经济发展的高地。 目前，全球外

籍数字游民移民治理的主要优化路径包括技术驱动、制度协同、社会嵌入三大核心方向，不同国

家基于自身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和区域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 爱沙尼亚借助成熟的电

子政务体系推进数字化治理模式；西班牙聚焦制度协同性，着力打造多层级共治格局；泰国则关

注移民社会嵌入需求，支持深度社会融入。 三国通过优化治理长期位列全球数字游民热门目的

地国行列，且在代表不同治理方向的同时涵盖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不同治理场

景，对我国破解实践困境和优化治理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技术驱动型：爱沙尼亚数字化治理模式

在全球数字游民规模持续扩张的背景下，爱沙尼亚凭借其世界领先的“数字国家”治理体系

最先向外籍数字游民敞开国门，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首创并推出数字游民专项签证，给外籍数字游民

提供停居留和工作生活的便利，大幅增加了爱沙尼亚在全球人才竞争中的独特优势。 爱沙尼亚

依托其完善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展开的治理实践展现出外籍数字游民治理的全新路径。
第一，爱沙尼亚首创数字游民专项签证，并给予数字游民电子身份。 爱沙尼亚数字游民签

证政策条款设计清晰，相较于其他欧盟国家申请门槛较低，对全球数字游民极具吸引力。 此外，
符合条件的外籍数字游民可获得电子身份，凭借该身份可以享受部分政府公共服务、使用完备

的数字基础设施，显著提升数字游民的旅居体验。②

第二，爱沙尼亚将外籍数字游民信息纳入全国统一的数字政务系统，为数字化治理提供平

台基础。 外籍数字游民取得签证后，个人信息便录入“Ｘ⁃Ｒｏａｄ”平台，该平台是开源性的全国数

据交互系统，爱沙尼亚政府、企业、居民等主体根据各自权限获取信息、开展数据共享，移民管理

部门可以及时获取数字游民动态信息，提升治理主动性。

·６０１·

①
②

参见王忠、林珑：《数字游民乡村嵌入的模型、图景及反思》，《江海学刊》２０２５ 年第 ３ 期。
Ｓｅｅ Ｆａｑｓ ａｂｏｕｔ Ｅｓｔｏｎｉ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ｏｍａｄ Ｖｉｓａ． ２０２０⁃０７⁃０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ｇｏｖ． ｅｅ ／ ｂｌｏｇ ／ ｐｏｓｔｓ ／ ｆａｑｓ⁃ａｂｏｕｔ⁃ｅｓｔｏｎｉａ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ｎｏｍａｄ⁃ｖｉｓａ ／ ． ２０２５⁃０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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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爱沙尼亚将数字游民签证和其“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政策紧密结合，针对性吸引全球创业型

数字游民。 “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政策允许外国人在线认证后取得爱沙尼亚虚拟居民身份，注册并远程

运营公司，享受该国的税务、金融、产权保护等服务。 数字游民签证推出后，该类创业型数字游

民可入境爱沙尼亚享受数字化企业服务，并合规化远程运营公司。①

爱沙尼亚的治理实践以数字化为核心，聚焦创业型外籍数字游民的需求，并提供便捷且精

准的电子政务服务，显著提升管理效率，彰显了数字技术在移民治理领域的巨大应用价值。
（二）制度协同型：西班牙多层级共治格局

西班牙拥有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和宜居的地理环境，官方推出数字游民签证政策后迅速发

展为全球最受数字游民欢迎的目的地之一，大批外籍数字游民进入西班牙境内。 西班牙政府在

此背景下逐步探索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服务平台”多层级分工协作的高效治理模式，并凭

借持续而灵活的政策调整和制度优化，在外籍数字游民的移民治理方面取得突出成效。
在中央政府层面，西班牙通过立法制定详细、全面的数字游民专项签证政策，并根据治理实

践持续优化政策设计。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西班牙出台“创业法案”（Ｓｔａｒｔｕｐ Ａｃｔ），从条件标准、证明材

料、社保医疗、住宿税收等多方面进行数字游民签证政策设计，规则详细、透明度高，实现了对入

境数字游民的提前筛选。 同时，西班牙还开辟了数字游民签证转永久居留的渠道，规定旅居 ５
年以上符合条件的外籍数字游民可申请永居资格，从而将高素质数字人才留在国内。 此外，西
班牙政府还在探索基于收入或居住区域的分级化游民签证政策，以期实现精准化、差异化的外

籍数字游民治理，提高治理效能。②

西班牙地方政府在中央统一政策框架下，根据各自发展需要和优势资源，分别推出创新性

地方政策，从而引导外籍数字游民融入当地发展，灵活发挥数字游民对当地经济的刺激作用。
其中加利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等乡村地区推出免费住房、税费优惠、生活补贴等政策吸引大批

数字游民前往，助推其农村振兴和开发；巴塞罗那、马德里等都市地区则推出“Ｃｏｗｏｒｋｉｎｇ 空间”
便利外籍数字游民的工作生活，充分发挥数字游民消费对城市经济的刺激效应。

西班牙在社会层面设立了多样化的服务平台，为外籍数字游民提供全方位多领域的移民服

务，同时为政府移民管理提供帮助。 例如，大加那利岛“Ｎｏｍａｄ Ｃｉｔｙ Ｇｒａｎ Ｃａｎａｒｉａ”、特内里费岛

“Ｔｅｎｅｒｉｆｅ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Ｐｌａｙ”等线上服务平台为外籍数字游民提供住宿预订、旅居攻略、签证咨询等

多项服务，全面提升游民体验。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Ｐａｃｋａｇｅｓ”和“Ｗｅｌｃｏｍｅ Ｐａｓｓ”等平台则提供定居咨询、
法规宣传、文化融入等服务，强化对外籍数字游民的政策引导。③

西班牙的治理实践充分发挥了各层级的积极作用，通过“中央统筹—地方协同—平台延伸”
的多层级共治格局提升移民治理效能，实现外籍数字人才与区域发展需要的适配与平衡，突显

出制度协同的重要性。
（三）社会嵌入型：泰国移民融入支持

凭借低廉的生活成本、丰富的旅居体验及热带自然风光，泰国是全球数字游民旅行的热门

·７０１·

①
②

③

Ｓｅｅ Ｍａｒｋｕｓ Ｈｅｎｔｕｎｅ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ｏｍａｄ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Ａａｌ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３．
Ｓｅｅ Ｃｈｉｎｂａｔ Ｎ．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ｏｍａｄｉｓｍ：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ｐａｉｎ'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Ｒｅｍｏｔｅ Ｗｏｒｋ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ｗｅｎｔｅ，２０２５．
Ｓｅｅ Ｐａｒｒｅñｏ⁃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ｏ Ｊ ＆ Ｄｏｍíｎｇｕｅｚ⁃Ｍｕｊｉｃａ Ｊ ＆ Ｍｏｒｅｎｏ⁃Ｍｅｄｉｎａ Ｃ．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ｏｍａｄｉｓｍ ｉｎ Ｓｐａ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２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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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旅游城市清迈一度被誉为“全球数字游民之都”。 泰国政府提出将全球漫游的数字人才

留在泰国的治理目标，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游民对经济发展和数字科技进步的积极作用。
在此基本方向下，泰国政府高度重视外籍数字游民的社会融入问题，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以“移
民融入”为中心的外籍数字游民治理模式。①

在签证政策方面，泰国构建起外籍数字游民长期居留框架。 泰国政府于 ２０２４ 年针对数字

游民推出“泰国目的地签证”（ＤＴＶ），允许外籍数字游民 ５ 年内多次入境，无需频繁离境续签，
ＵＮＷＴＯ 认定 ＤＴＶ 为全球居留期限最久的数字游民签证。 泰国还鼓励持有 ＤＴＶ 的外籍数字游

民在泰寻找工作，符合条件可转办工作类签证，实现其在泰国的工作居留。
在外籍数字游民聚居城市，泰国政府与企业合作，开发建设了大量数字游民共享工作空间，

同步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如清迈的 Ｌｉｆｅ Ｓｐａｃｅ、ＣＭＵ Ｌｉｂｒａｒｙ 等。② 共享工作空间不仅满足了

数字游民的远程办公需求，提升其旅居生活体验，更使原本零散分布的外籍数字游民聚集，极大

地便利了移民、税务等有关部门的管理工作。 此外，泰国政府还鼓励共享工作空间发展外籍数

字游民社群，通过组织社群活动促进外籍数字游民与当地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以增加其归属

感和参与感，加快数字游民的移民融入进程。
泰国政府重点关注外籍数字游民的文化融入，全力培育他们对泰国文化的认同，从而推动

这一全新移民群体的深度社会融入。 在泰国政府的组织下，数字游民社区与高校、图书馆、博物

馆等文化机构合作，为外籍数字游民提供泰语课程，并教授泰国历史人文、礼仪规范、宗教习俗

等知识，频繁举办泰拳训练、泰餐烹饪等特色文化活动，③实现外籍数字游民的深度社会融入。
泰国的治理举措整体围绕着“社会融入”的目标设计，从签证政策、基础设施、文化认同等多

方面破除阻碍外籍数字游民长期居留的因素，体现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吸引国际人才的努力，
充分展现了社会融入支持对移民治理的重要意义。

表 １ 外籍数字游民移民治理优化方向对比

治理优化方向
技术驱动型

（爱沙尼亚）
制度协同型

（西班牙）
社会嵌入型

（泰国）

优势条件

数字治理水平高；
数字基础设施完善；
电子政务系统成熟；
创业支持体系完善。

各地经济发展多样化；
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大；
都市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开发

并重；
地方政府自治灵活性强。

旅游资源丰富；
文化体验多样；
生活成本低，环境宜居；
社会开放和包容度高；
移民融入支持力度大。

核心目标

以数字化提升治理水平，吸
引创业型数字游民，强化数

字人才和产业竞争优势。

通过多层级协同共治实现区域

需求与数字游民人才资源精准

匹配，刺激区域经济发展。

通过长期居留保障与社会融入

保障增强归属感，促进数字游

民变“游”为“留”。

·８０１·

①
②

③

参见傅志辰：《泰国“数字游民”签证：中企出海新机遇？》，《中国对外贸易》２０２５ 年第 ４ 期。
Ｓｅｅ Ｊｉｗａｓｉｄｄｉ Ａ ＆ Ｓｃｈｌａｇｗｅｉｎ Ｄ ＆ Ｃａｈａｌａｎｅ 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ｏｍａｄｉｓｍ ａｓ 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ｔ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ｏｍａ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ｈｉａｎｇ Ｍａｉ，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４（５）．
Ｓｅｅ Ｍäｋｉｎｅｎ Ｊ．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ｏｍａｄｓ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ｕｒｋｕ，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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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治理优化方向
技术驱动型

（爱沙尼亚）
制度协同型

（西班牙）
社会嵌入型

（泰国）

目标人群

创业型数字游民、跨境企

业经营者、高技能远程工

作者。

适配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专业

人士、高技能数字游民。

成本敏感型数字游民、重视旅

居体验、有长期居留倾向的外

籍人才。

签证政策

全球首创数字游民专项

签证；
签证与电子身份绑定，可
享受数字政务服务；
衔接 “ 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政策，
支持远程注册公司。

颁布《创业法案》 （Ｓｔａｒｔｕｐ Ａｃｔ）
明确数字游民专项签证规则；
开辟“签证转永居”通道；
探索区域差异化的签证政策。

推出“泰国目的地签证”（ＤＴＶ），
签证准许居留期限全球最久；
鼓励 ＤＴＶ 持有者转办工作签

证长期居留。

特色举措

数字 游 民 信 息 纳 入 “ Ｘ⁃
Ｒｏａｄ”全国数据交互系统；
建立政府、企业跨主体数

据共享机制，实现数字化

治理；
为数字游民提供创业支持

与电子政务服务。

构建“中央宏观把控—地方政

策设计—社会平台服务延伸”
三级协同体系；
地方推出差异化住房、税费、补
贴等优待政策；
线上平台提供政策咨询、住宿

预订等便利服务。

政府联合企业、文化机构、社区

形成移民融入服务体系，分工

推进居留保障与文化传播；
重视文化融入，定期举办泰拳、
泰餐等特色文化活动；
优化基础设施，提升旅居体验。

五、外籍数字游民移民治理的完善进路

面对当前外籍数字游民移民治理的多重困境，我国亟须在本土实践成果和国际经验借鉴的

基础上，围绕治理理念、体制机制、治理效能、融入保障四个方面持续完善相关举措，从而在全球

数字游民浪潮下争得战略主动，在国际数字人才竞争中取得战略优势，在国内移民治理问题上

赢得战略成效。

（一）范式转变：从静态管控到流动性治理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境外反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我国对入境外

国人的移民管理工作曾长期以安全为重点。 在此背景下，我国移民管理部门对在华外国人的管

控形成以“风险防控”为核心的治理传统，在治理举措上总体呈现出“静态管控”特征，并通过签

证、居留许可、住宿登记等政策工具严格限制外国人的在华活动事项、活动范围和停留时限。 然

而，在当前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已将人身从工作空间彻底解放出来，在华外

国人的流动性显著强化，树立崭新的“流动性治理”观念，探索更加灵活的治理策略已刻不容缓。
在治理理念层面，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不同领域的学者着眼于全社会流动属性增强的现象

而展开研究，“流动性治理”的新理论范式逐步形成，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启发。① 移民管理部

门应积极转变思想观念，根据外籍数字游民的高频流动属性逐步扭转“静态管控”的旧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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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管其平：《流动性治理：乡村社会治理的“流动转向”》，《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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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形成“流动性治理”的新思维。
在政策导向方面，我国可以适当借鉴西班牙等国经验，加强对外籍数字游民的政策引导，推

出灵活化、区域化、差异化的优惠政策，吸引外籍数字游民向特定地区流动，支持我国“海南自由

贸易港”“乡村振兴”“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外籍数字游民对当地

经济发展、数字化转型和国际化的独特作用，实现从“被动管控”到“主动引导”的转变。
在治理举措方面，移民管理部门应当在“流动性治理”的观念指引下，逐步探索放宽部分固

化僵化的管控规定，强化动态监管能力的建设，实现治理范式的转型。 例如，开发在华外国人出

入境服务 ＡＰＰ，准许外籍数字游民在线填报信息变更情况、自主完成住宿登记，推出外籍数字游

民续签、换证等签证业务全国通办等。

（二）法规完善：优化移民治理制度体系

目前，我国对外籍数字游民开展移民治理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包括《出境入境管理法》《外
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等移民管理领域的通行法规，尚无对此特殊群体的针对性立法，而由

于通行法规的滞后性，很难对外籍数字游民这一新兴移民群体实施充分高效的治理，形成法律

漏洞和治理灰色地带。 因此，围绕我国外籍数字游民移民治理的实践问题及时完善相关移民立

法，创新有关治理规则已然十分必要。
首先，探索设立“数字游民”专项签证。 根据 ＵＮＷＴＯ 的报告，自爱沙尼亚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首

创，至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全球已有 ５４ 个国家或地区陆续推出数字游民专项签证，
并在多国显示出显著的治理成效和引才成果。 我国现行签证体系主要划分为工作、学习、旅游、
团聚等传统类型，并无能够高度适配数字游民群体特征的签证种类，导致部分外籍数字游民可

能处于“在华从事活动与签证类型不符”的违法状态。 我国应当结合具体国情，探索推出“数字

游民”专项签证，赋予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在华长期旅居和为境外雇主远程工作的双重权利，满足

该群体的工作生活需求。 同时，须设定一系列的审核审查程序，在签发“数字游民”签证前依法

依规对申请人的财务状况、数字化工作资质、与境外公司的远程工作协议等情况展开全面核查，
既可严防不合条件的外国人假借“数字游民”身份入境，也可更好掌握外籍数字游民的情况。

此外，我国应加快补全外国人在华远程工作相关法规。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作为

外国人在华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详细规定了外国人在华为中国雇主工作的相关要求，但针对

外国人在华远程工作方面的规定几乎空白，导致外籍数字游民在华为境外雇主远程工作的行为

始终缺乏法律依据，存在风险。 相关部门应尽快补全相关法律漏洞，包括明确“外国人在华远程

工作”的法律属性、规定外国人在华远程工作许可的申请程序及审批标准、设定外籍数字游民远

程工作登记备案义务、明晰移民管理部门和劳动主管部门对外国人在华远程工作的监管职责等

法规内容，同时须重点明确在华合法远程工作与非法就业之间的边界，严禁外籍数字游民未经

许可参与国内劳动市场竞争。

（三）治理增效：技术赋能多元共治格局

外籍数字游民群体具有流动频率高、数字技能强、信息来源广、出入境经验丰富等区别于传

统移民群体的新特性，给我国传统的单一化、属地化、分割化的传统移民治理格局带来严峻挑

战。 在数字技术飞速迭代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应加快构建“技术驱动—部门协同—国际合

作”的新型共治格局，全面提升我国移民治理效能。
第一，数字技术赋能动态治理能力。 数字空间是外籍数字游民的“第二故乡”，该群体大多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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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数字技能，熟悉数字化管理模式，引入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先进数字技术对其进行在线化管

理，通过技术手段精准适配其群体特性与需求，从而取得更好的治理成效。 具体而言，移民管理

部门可广泛探索智慧警务技术，推出统一的外籍数字游民信息管理平台，要求入境外籍数字游

民及时在线完善人员信息、远程工作信息和迁移动态信息，允许其通过平台办理有关签证业务，
并利用算法工具对其远程工作、跨区流动等活动建立违法预警模型，进行即时监管，主动防范和

打击非法就业、逾期停留、数据泄露等违法犯罪活动。①

第二，完善多部门协同联动的移民治理机制。 外籍数字游民的治理复杂性远超普通外来移

民群体，且随着数字科技的更新迭代，可以预见未来该群体的移民治理难度将不断攀升，持续完

善多部门协同联动的治理机制才能发挥最大的政府治理效能。 首先，移民管理部门、驻外签证

部门、人社部门及网信、税务、治安、交通等各方面的行政主管机关需要明晰各自职责范围和监

管领域，避免出现治理缺位的“真空地带”；其次，可由移民管理部门牵头协调相关部门建立外籍

数字游民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各部门有关数据交流互通，治理任务协同推进。
第三，积极推动数字游民移民治理国际协作。 数字游民的崛起是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全球

现象，世界各国普遍需要提升相应的移民治理能力，我国应当积极参与和推动相关移民治理国

际合作的实现。 在双边合作层面，推动与美、英等数字游民输出国实现信息资料互认，强化对来

华数字游民背景的掌握，同时积极向泰国、西班牙等国学习相关治理经验；在多边合作层面，通
过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ＩＯＭ）等多边平台发起全球性数字游民治理倡议，推动形成多边治理合

作公约，明确输入国与输出国在移民执法、税收征管、数据安全等方面的责任。

（四）保障升级：支持数字游民社会融入

要使外籍数字游民“留得住”，必先使其“融得进”，只有为其提供多方面的移民社会融入支

持，才能培养其归属感和参与感，实现维稳、引才的高水平移民治理。
首先，为高素质外籍数字游民提供便利化签证政策。 可以借鉴西班牙等国的数字游民签证

政策，为符合条件的高素质外籍数字游民开辟非工作签证转工作签证、短期停留许可转长期居

留许可等方面的通道，设立数字游民服务专窗，提供更优质便捷的出入境服务。 目前，我国高技

能的外籍数字游民大多持旅游、团聚等非工作类签证入境，当其在华旅居期间愿意转为受雇于

中国公司时，相关出入境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主动协助其转办工作（Ｚ 字）或人才（Ｒ 字）签证，避
免因手续繁琐流失人才，为高素质外籍数字游民“留下来”提供政策基础。

其次，进一步扩大跨国社保衔接覆盖范围。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我国已与德国、韩国、日本等

１２ 国签署了双边社保协定，②为相关国家来华长期居留人员提供了跨国社保衔接服务，为其解

决了养老、医疗等后顾之忧。 为吸引更多高素质外籍数字游民来华生活甚至转入中国公司工

作，我国需要进一步扩大跨国社保衔接的覆盖范围，简化社保办理程序，扩大我国参与全球人才

竞争的优势。
最后，为外籍数字游民文化适应和社区融入提供支持。 文化适应和社区融入是外来移民社

会融入的关键，外来数字游民只有在文化层面找到心理认同，在社区层面实现社群参与，才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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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陈奇、李亮、范文程：《智慧警务技术赋能治安风险治理：内在机理、实践困境与路径优化》，《浙江警察学院学报》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参见本刊综合：《跨国人员流动，社保协定政策要懂》，《就业与保障》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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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实现深层次的社会融入。 移民管理等部门可以联合高校、文化机构走进外籍数字游民集聚的

人才港、数字游民村、数字游民公寓等，组织汉语言课程和传统文化活动，使其深入接触中国文

化，培养文化认同。 同时，国际数字游民社区也应定期举办社群活动，促进中外数字游民的交流

互动，并组织邻里互助及社区共治，确保外籍数字游民的深度社区参与。

六、结语

在数字化浪潮和全球人才加速流动的双重时代背景下，全球数字游民作为新兴的国际移民

群体正逐步成为世界各国移民治理的重要对象。 我国外籍数字游民移民治理的优化需要在思

维理念、法规体制、政策保障等多方面着力，形成体系化的新型治理模式，提升数字化的动态治

理效能，汇聚全球顶尖数字人才，助推我国数字经济和数字科技的繁荣发展。 此外，我国当前正

在由单一的移民输出国角色向输出国、输入国、过境国多重复合的角色转变，①移民治理领域的

机遇和挑战并存。 我国可以将外籍数字游民的移民治理问题作为切口和契机，全面系统地转变

固有治理思路、优化传统治理体系，构建动态化、多元化、数字化的移民治理新格局，从而推动我

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更多国际高素质人才来华发展，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引入“国际智力”。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ｏｍａ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ＯＵ Ｍｉｎｇ, ＳＵ Ｑ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ｏｍａｄｓ ｈａ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ｏｍａｄ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Ｉ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ｏｏｒ ｖｉｓａ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ｇａｐｓ ｉｎ ｒｅｍｏｔｅ ｗｏｒｋ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ｕｔｄ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ｗｅａｋ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 ｃｏ⁃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ｉｍ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ｏｍａｄ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Ｖｉｓａ Ｐｏｌｉｃｙ

（责任编辑：朱意炜）

·２１１·

① 参见林艺聪：《中国归化外籍运动员的路径优化研究———基于移民治理视角》，《浙江警察学院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